
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豫防办〔2010〕11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组织参加2010年森林防火指挥员培训班的通知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4〕33号）精神，全面提高各级森林防火从业人员扑救森林火灾的业务能力，系统地掌握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知识，进一步加强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制定和森林火灾应急响应机制的培训工作，国家防火办决定在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举办省、地（市）森林防火指挥员培训班。我办拟统一组织参加培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10年9月22日报到，23—28日培训。
二、培训人员

国家分配我省15个名额，经研究，省防火办参加2名，分配给13个森林防火重点省辖市，每市1名，由防火办主任或副主任参加。

三、培训要求

（一）各地要认真按时参加培训。务于9月12日前由省辖市防火办将参加人员名单回执（见附件）传真至我办值班室（传真电话0371—65960118），同时将电子版发送到guangds@163.com信箱。
（二）各省辖市要严格按照培训名额确定培训人员，不缺席、不超员，严禁携带家属。
四、联系方式

（一）省防火办。联系人：段绍光  0371—65529013

（二）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警官培训中心。地址：南京市花园路11号，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花园路校区内，位于南京长途汽车东站南侧200米处（乘车路线：南京火车站乘10路、28路、69路、45路，中山码头乘10路公共汽车直达南京长途汽车东站）。
联系人：姚树人   025-85285778  

         徐德胜   025-85285786  13851923966
盛  菁   025-85285786  13851569557

特此通知。

附件：1、各市参加人员分配表

2、参加培训班人员名单（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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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市参加人员分配表

	
	
	
	

	培训地点
	参加时间
	参加市
	员额（人）

	合计
	　
	　
	15

	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9月22-28日
	郑州
	1

	
	
	洛阳
	1

	
	
	信阳
	1

	
	
	南阳
	1

	
	
	三门峡
	1

	
	
	平顶山
	1

	
	
	驻马店
	1

	
	
	许昌
	1

	
	
	新乡
	1

	
	
	鹤壁
	1

	
	
	安阳
	1

	
	
	焦作
	1

	
	
	济源
	1

	
	
	省厅
	2


	参加培训人员名单(回执)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工 作 单 位
	职   务

	　
	　
	　
	　
	　

	　
	　
	　
	　
	　

	　
	　
	　
	　
	　

	　
	　
	　
	　
	　

	　
	　
	　
	　
	　



